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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股 股 東 股 權 結 構 之 變 動

本公佈乃怡益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
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
市規則）刊發。

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本公司獲Youth Force Asia Ltd.（「Youth Force」）
（本公司控股股東，目前持有150,000,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（佔已發行
股份總數的75%））通知，姜建輝先生（「姜先生」）（Youth Force的控股股東）已於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售Youth Force的28股普通股份（佔Youth Force已發
行股份總數的28%）予吳佩慈女士（「吳女士」）（一名獨立的第三方）（「該轉讓」）。

緊隨該轉讓完成後，Youth Force仍於 150,000,000股股份擁有權益（佔已發行
股份總數的75%）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姜先生被視為於Youth Force擁有的
150,00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。該轉讓後，Youth Force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。
該轉讓後，Youth Force由姜先生、吳女士及Youth Force另一股東分別合法及實
益擁有71%、28%及1%。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並不預期該轉讓將
對本集團的營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怡益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王顯碩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顯碩先生及邢濱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燕燕女士、
葉棣謙先生及陳繼榮先生。


